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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政办字〔2019〕33 号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垂直

管理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邀请市民代表列席县政府常务会议工作制度》已经县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1 月 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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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全面推进政务

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增强政府决策的公开透明度和民主

参与度，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、监督权和参与权，促进政府决策

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 2019 年山东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〔2019〕

15 号）和《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9 年聊城市政务

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聊政办发〔2019〕5 号）精神，结合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以下事项时，可邀请市

民代表列席会议：

（一）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社保、养老、环保等方面

的重大民生工程；

（二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服务价格的制定或调整，以及涉及

民生和公共利益的重大政策措施；

（三）行政审批、减税降费、金融支持、土地使用等重要涉

企政策；

（四）县政府认为应当邀请市民代表列席会议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三条 邀请市民代表列席县政府常务会议，具体人数根据

会议需要确定。一般可安排县人大代表、县政协委员各１名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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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代表２名。对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的议题，也可邀请具有相应

专业职称且在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列席。

第四条 议题主办部门在申报议题时，应根据议题内容提出

邀请市民代表的初步意见，并在县政府常务会议议题审批单中注

明，依次报县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、分管副县长同意，经县政

府办公室主任审核后，报县政府主要领导审定。

第五条 县政府办公室牵头负责公开征集列席县政府常务

会议的市民代表人选，建立“市民代表库”，并实行动态管理。

第六条 市民代表须具备如下条件:

（一）年满 18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遵纪守法，无不良行为记录，

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高唐县常住居民或在高唐县工作、学习、

生活一年以上的县外户籍人员；

（二）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，为人公道正派，有

一定的群众基础，能客观反映基层单位和群众的意见、建议；

（三）关心支持高唐经济社会发展，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

和较高的参政议政热情，能够正确行使民主权利，并能按时列席

会议。

第七条 被邀请的列席人员享有以下权利:

（一）会前就有关议题的决策内容、背景、依据等向相关部

门和单位进行咨询；

（二）讨论相关议题时，应会议主持人邀请对议题发表意见

或建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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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会议议题或对有关工作有意见和建议的，也可通过

口头或书面形式在会前或会后向县政府办公室综合科反映；

（四）对会议议定事项的办理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八条 被邀请的列席人员应履行以下义务:

（一）按时列席会议，出具列席证件，履行签到手续，严格

遵守会议制度和纪律，不得迟到早退、无故缺席，确因特殊情况

不能到会的，须提前告知县政府办公室，以便视情确定是否安排

替补；

（二）切实履行会议赋予的职责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地发

表意见，发言时应直奔主题、言简意赅；

（三）积极向所在单位、社区群众等宣传会议决定和部署，

支持和监督有关单位、人员贯彻执行会议决定；

（四）严格遵守会议保密规定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录音、录

像、照相；会议讨论过程和决定的重要事项，不得擅自向外泄露；

未定或已经决定但尚需保密的事项，不得对外泄露。会议结束后，

应将会议印发的内部资料交回县政府办公室。

（五）列席人员按照会议组织者安排列席有关议题。

第九条 邀请市民代表列席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县政府办公

室牵头负责，相关部门配合。县政府常务会议议程和时间确定后，

由县政府办公室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县政协办公室协助选

派县人大代表、县政协委员列席会议；其他市民代表由县政府办



- 5 -

公室从“市民代表库”中选取，并在会议召开前 1—2 天电话预告会

议时间和会议议题，以便其做好参会准备。

第十条 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前，县政府办公室要将高唐县

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民代表列席证、相关议题材料、参会注意事

项等发给市民代表；市民代表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要写入县政府常

务会议纪要。
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县政府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抄送：县委有关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4 日印发


